
國立政治大學應用數學系碩、博士生選課注意事項 

 

一、依本系碩、博士班修業規定，一、二年級一般生每學期至少

修習本系所開設之碩、博士班課程六學分。 

二、修習非本系開設之課程不計入畢業學分，唯有實際上之需要

且事先申請，經核准者始得計入畢業學分。 

三、修習非博士班課程者，不得計入博士學位畢業學分。 

四、修習非碩、博士班課程者，不得計入碩士學位畢業學分。 


